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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一百三十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選

舉之權；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年滿二十三歲者，有依法被選

舉之權」，是法律對於被選舉權之具體行使，於合理範圍內，並非完全

不得定其條件。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三日修正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八十年八月二日法律名稱修正為公職人員選與罷

免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有關各級民意代表候選人學、經歷之限制，雖

與其他國家不盡相同，但為提升各級民意代表機關之議事功能及問政

品質，衡諸國情，尚難謂其與憲法有所牴觸。惟國民之教育日益普及，

選舉人對於候選人選擇之能力相對提高，此項對各級民意代表候選人

學、經歷之限制是否仍繼續維持，宜參酌其他民主國家之通例，隨時檢

討，如認有繼續維持之必要，亦應重視其實質意義，並斟酌就學有實際

困難之人士（例如因身體或其他原因其接受學校教育顯較一般國民有

難於克服之障礙者），由立法機關為合理之裁量，而作適當之規定。

人民對於行政處分有所不服，應循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請求救

濟。惟現行國家賠償法對於涉及前提要件之行政處分是否違法，其判

斷應否先經行政訴訟程序，未設明文，致民事判決有就行政處分之違

法性併為判斷者，本件既經民事確定終局判決，故仍予受理解釋，併此

說明。

釋字第二九一號解釋（81.2.28.）

【解釋文】

取得時效制度，係為公益而設，依此制度取得之財產權應為憲法

所保障。內政部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函頒之時效取得地上權

登記審查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以建物為目的使用土地者，應依土

地登記規則第七十條提出該建物係合法建物之證明文件」，使長期占有

他人私有土地，本得依法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人，因無從提出該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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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建物之證明文件，致無法完成其地上權之登記，與憲法保障人民財

產權之意旨不符，此部分應停止適用。至於因取得時效完成而經登記為

地上權人者，其與土地所有權人間如就地租事項有所爭議，應由法院裁

判之，併此說明。

【解釋理由書】

民法第七百六十八條至第七百七十二條關於因時效而取得所有權

或其他財產權之規定，乃為促使原權利人善盡積極利用其財產之社會

責任，並尊重長期占有之既成秩序，以增進公共利益而設。此項依法律

規定而取得之財產權，應為憲法所保障。以有建築物為目的而因時效完

成取得他人私有土地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與該建於他人土地上之建

築物，是否為「合法建物」無關。如非「合法建物」，應依有關建築管

理法規處理。而地上權之登記與建築物之登記，亦屬兩事。關於土地

登記規則第七十條第一項規定應提出使用執照；第二項規定：「實施建

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如建物與基地同屬一人所有者，

應提出建築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繳

納房屋稅、水電費之憑證。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附使用

基地之證明文件。」係指「合法建物」之登記而言。內政部於中華民國

七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函頒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其第五點

將此「合法建物」登記之規定，移用於地上權之登記，而於其第一項為

「以建物為目的使用土地者，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條提出該建物係

合法建物之證明文件」之規定，使已證明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長

期和平繼續占有他人私有土地，本得依法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占有人，

因無從提出該項合法建物之證明文件，致無法完成其地上權之登記，

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此部分應停止適用。至因時效完成

而經登記為地上權人者，土地所有權人既未喪失其所有權，而仍須承受

稅捐等之負擔，為平衡雙方權益，參照民法第八百七十六條之法理，當

事人如就地租事項有所爭議，應由法院裁判之，併此說明。




